
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政 府 
表 格 21 

EMSD/GLA21 

機 動 遊 戲 機 （安 全）（操 作 及 保 養） 規 例，第 449 章 
第 4 條 

申 請 批 准 為 主 管 人 員 
 

注 意 ： 如 果 你 以 前 曾 根 據 機 動 遊 戲 機 （安 全）（操 作 及 保 養） 規 例 獲 准 許 執 行 主 管 人 員 的 職 責 ； 但 在 轉 
職 後 仍 希 望 繼 續 成 為 主 管 人 員 ， 或 希 望 為 另 一 機 動 遊 戲 機 擁 有 人 擔 任 有 關 其 機 動 遊 戲 機 的 主 管 
人 員 ， 均 須 使 用 本 表 格 再 行 提 出 申 請 。 

 

致 ： 機 電 工 程 署 署 長 

甲 部 ： 聲 明 

  1. 由 申 請 人 填 寫 

 本 人 現 根 據 機 動 遊 戲 機 （安 全）（操 作 及 保 養） 規 例 第 4 條 申 請 批 准 執 行 
主 管 人 員 的 職 責 ， 本 人 謹 此 聲 明 在 此 申 請 表 格 填 報 的 一 切 資 料 、 陳 述 及 附 上 
的 + 文 件 全 屬 真 確 無 訛 。 

 

* 本 人 聲 明 本 人 曾 於  獲 批 准 為 主 管 人 員 ， 
 （日 期）  

而 本 人 * 已 轉 職 / 希 望 為 下 列 機 動 遊 戲 機 擁 有 人 擔 任 主 管 人 員 。 現 交 回 先 前 獲 
          發 的 證 書  （編 號 ：   ） 給 貴 署 。 

  
 日 期    
    （申 請 人 簽 署） 
 

# 2. 由 申 請 人 的 僱 主 （機 動 遊 戲 機 擁 有 人） 填 寫 

 本 人 現 證 明 申 請 人 為 本 公 司 僱 員， 而 本 人 已 檢 查 在 此 申 請 表 格 填 報 的 一 
切 資 料、 陳 述 及 附 上 的 文 件。 本 人 並 證 明 這 些 資 料、 陳 述 及 文 件 全 屬 真 確 無 訛。  

 

 公 司 名 稱    
    （授 權 簽 署） 

    日 期  
 

乙 部 ： 申 請 人 資 料 

(1) 申 請 人 姓 名    
  （英 文 [ 姓 氏 先 行 ] ）  （中 文） 

(2) * 先 生 / 小 姐 / 女 士 / 太 太  
(3) 出 生 日 期 （日 / 月 / 年）  
(4) * 香 港 身 份 證 / 護 照 號 碼  
(5) 通 訊 地 址  
  
(6) 住 址  
  
(7) 電 話 號 碼  
 辦 公 室  住 宅  傳 呼 機  
 

+ 請 於 另 頁 開 列 隨 申 請 表 格 附 上 的 一 切 文 件 （不 要 附 上 文 件 的 正 本）。 
# 此 部 分 應 由 申 請 人 的 僱 主 或 獲 該 僱 主 授 權 的 代 表 填 寫。  
* 刪 去 不 適 用 者 
 

此 欄 不 用 填 寫 

收 據 編 號  繳 款 數 額  繳 款 日 期  
     （日 / 月 / 年） 

背 頁 待 續 
 



 
 
丙 部 ： 申 請 人 的 資 格 及 經 驗 

注 意 ：  須 附 交 證 明 文 件 。 
  如 空 位 不 敷 填 寫 ， 請 於 另 頁 詳 列 有 關 資 料 。 
 

(1) 有 關 資 格 及 訓 練 ， 包 括 特 別 訓 練 及 學 徒 訓 練 （按 時 間 順 序 列 出） 

 (a) 學 歷 / 專 業 資 格 

 獲 取 日 期 
（月 / 年） 

取 得 的 學 歷 / 專 業 資 格 頒 發 機 構 全 名 成 績 等 級 
（例 ： 級 別） 

 
 

 
 
 
 
 
 

   

 
 (b) 訓 練 / 學 徒 訓 練 

 日 期 
（月 / 年） 

行 業 類 別 提 供 訓 練 的 機 構 名 稱 

 由 至   

  
 
 
 
 

   

 
(2) 經 驗 （按 時 間 順 序 列 出） 

 日 期 
（月 / 年） 

僱 主 名 稱 職 位 工 作 性 質 

 由 至    

  
 
 
 
 
 
 
 
 

    

 
(3) 申 請 人 要 負 責 的 機 動 遊 戲 機 詳 情 
 

  機 動 遊 戲 機 
名 稱 

參 考 編 號 / 
地 點 編 號 

機 動 遊 戲 機 主 要 特 點 簡 述  
（例 如 ： 速 度 、 制 動 裝 置 、 安 全 裝 置 等） 

  
 
 
 
 
 

  

 



申請須知 

有關《防止賄賂條例》的說明 

 
任何人士試圖向任何政府人員提供利益(按照香港法例第201章《防止賄賂條例》中對利益的

定義)，以影響本申請的結果，即構成《防止賄賂條例》下的罪行，並導致有關申請無效，而

機電工程署會把個案向廉政公署報告。如任何政府人員或其代理人就本申請向你索取利益，

你應向廉政公署舉報(電話號碼：2526 6366)。 

 

個人資料私隱聲明 

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 

在這份表格提供的個人資料，機電工程署一般法例分部會用於下列目的： 

(a) 進行與機動遊戲機(安全)條例所訂明規定有關的要求; 

(b) 進行與申請批准成為指定僱員、檢測員、合資人員及主管人員有關的工作; 以及 

(c) 方便政府與你通訊。 
在這份表格提供個人資料，純屬自願性質。如你沒有提供足夠資料，本署便無法處理你的申
請。 

 

受讓人的類別 

在這份表格提供的個人資料， 可為上述目的而向其他政府科別及部門披露。 
 

查詢個人資料 
根據個人資料(私隱)條例第 18 及第 22 條，以及附表 1 第 6 原則的規定，你有權查閱及
改正個人資料。你的查閱權包括索取在這份表格所提供個人資料的副本。 

 

查詢 
如對這份表格所收集的個人資料有任何查詢，包括要求查閱及改正資料，請以書面向機電工
程署署長提出，地址為九龍灣啟成街3號機電工程署7樓一般法例部。 

 

至於其他一般查詢，請使用「1823 政府一線通」二十四小時查詢熱線，電話號碼為 182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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